
统一长三角税务处罚裁量标准 
促进“执法一把尺子处罚一个标准” 
 

为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市场主体，更高质量支持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上海税务牵头苏浙皖甬税务机关破除税务执

法壁垒，在不改变现行税务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联合出台全

国首个跨省市税务处罚裁量基准和首张跨省市“首违不罚”

清单，统一 19 项申报类、发票类税务处罚裁量基准并明确

一个年度内 18 项轻微违法行为首次违法不予处罚，在税收

工作“融入一体化、服务一体化、推进一体化”上再推落地

举措，为构建统一的执法清单体系和制度体系探索路径，努

力打造长三角区域依法行政新标杆。 

一、背景缘由 

（一）推动处罚裁量基准统一化。因地区间经济发展不

平衡等原因，长三角三省两市税务机关在税源管理、征管力

度、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一定执法差异，尤其表现为处罚裁

量基准尺度不一、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标准不同，导致执法机

关自由裁量权较大，给跨区域企业带来较多困扰，也使基层

执法人员面临“不作为、乱作为”的执法风险。长三角区域

内税务执法标准不一致、政策执行不统一，也不利于构建公

平公正、包容审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探索区域行政监管新模式。《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坚决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行

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近年

来，三省两市税务机关各自出台税务处罚裁量基准，免予处

罚的规定散落于不同文件，税务管理行政边界明显，市场主

体办税体验度差。在税务总局提出税收工作“融入一体化”、

打造“征管共同体”的背景下，上海税务牵头苏浙皖甬税务

机关破除行政管理边界，从有利于相对人的角度，联合出台

统一处罚裁量基准和“首违不罚”规范性文件，探索跨区域



税务监管一体化新模式。 

二、基本做法 

（一）调研充分，打通执法堵点。2019年，上海税务部

门作出行政处罚 1.41万次，其中申报发票类处罚 1.12万次，

占处罚总量的 79.43%，苏浙皖甬税务机关情况类似。经过充

分调查研究，19 项裁量基准和 18 个“首违不罚”清单作为

推动落实统一裁量标准的首批范围，约涵盖税务处罚总量的

八成；同时，为测试执法效果，青浦区税务局联合苏州市吴

江区税务局、浙江省嘉善县税务局对“小三角”地区一线执

法人员和部分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召开研究座谈会，通过多

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建议，确保政策接地气、可

操作、能享受。 

（二）支撑有力，首发联合公告。三省两市税务部门建

立以“现有裁量基准最小幅度调整和能够取得社会最高认同”

为原则，成立工作专班，线上线下联动，实现同步梳理、同

步调整、同步征求意见；同时，首次提出以联合公告形式发

布，调研起草、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等环节统筹安排、一体

推进，在全国范围尚属首次。《长江三角洲区域申报、发票

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税

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于 8 月 1 日正式实施，

实现区域内行政执法“度同尺、权同衡”。 

（三）一杆到底，确保应享尽享。两个联合公告出台后，

上海税务部门通过微信微博多种形式宣讲政策，召开系统内

“一竿子到底”政策培训会，组织编写两项政策问答手册，

首次以问答形式宣讲执法要点，确保一线执法人员应知尽知；

同时，积极向税务总局申请改造税收管理系统，内嵌 19 项

裁量基准和 18 项一个年度内轻微违法不予处罚项目，通过

人工判断加系统提示的方式，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并将两个

公告适用情况列入系统内控指标，让企业第一时间适用统一

后的裁量基准，享受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容错红利。 



三、主要成效  

（一）破除藩篱，裁量基准更趋科学合理。 

本次调整对发票类轻微违法行为确立以份数与金额相

结合的调整方法，既考虑公平、科学的裁量要求，也兼顾合

理、方便的执法习惯，得到了五地税务机关的普遍认同。对

税务日常管理中发生率高、危害不大、容易纠正的税务轻微

违法行为，当事人在一年内首次违反且情节轻微，能够及时

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体现了宽严

相济、罚教结合、包容审慎的现代监管理念。统一后的处罚

裁量基准根据违法手段、危害后果等合理划分裁量阶次，共 

19 项行政处罚事项设定细化统一的裁量标准，确保企业感受

“同事同罚、公平公正”。 

两个公告的出台，既降低各地税务执法人员因自由裁量

恣意带来的执法风险，又有效提升执法效能，原先需要人工

判断的违法条件大幅减少，业务办理时间平均缩减到 5分钟

以上，效率提高 65%以上，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明显。 

（二）宽严相济，执法方式更显包容审慎 

五省两市税务部门进一步压缩裁量弹性，让纳税人因疏

忽或过失产生的轻微违法有了容错和纠正的机会，防止因处

罚产生信用受损、招投标受限、贷款受阻等不利后果，在各

地执行中得到广大税务执法人员和纳税人的欢迎，体现了包

容审慎的现代行政管理理念，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

度，打造更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央广新闻、中国税务报、

沪上本地媒体等多次给予正面报道，对于激活区域内市场主

体活力的举措给予大力肯定。 

经初步统计，新政实施一月来，本市各区税务局“未按

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税务登记）”等

609 个事项按照五地统一的裁量基准进行处罚；对未按期申

报、未按规定开具发票等 510项税务轻微违法行为实行“首

违不罚”，有效规范了长三角区域内的执法统一，提升了区



域内企业的获得感。 

四、推广价值 

（一）更广范围打造行政执法一体奠定基础。本次统一

发布统一裁量基准公告，为今后三省两市税务裁量基准奠定

基础，加快推动其他税务处罚裁量纳入范围，持续推进长三

角地区税务执法标准统一，为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税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做好先行先试。跨省联合发布公告，构建统一

行政执法体制，为长三角区域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公安

等执法领域的统一规范执法行为、打造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创

造经验。 

（二）更大幅度构建执法清单体系探索新路。统一裁量

基准和统一“首违不罚”清单作为执法领域的创新制度，打

破不同区域的执法边界，创新优化行政执法方式，进一步促

进各领域处罚裁量基准与长三角区域通办事项清单、“一网

通办”任务清单相衔接，是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治理体系的应

有之义，也是构建更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探索，并将

为高质量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提供坚定的法治保障。 


